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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Management in Highly Urbaniz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戴  晴   唐  豪    DAI Qing, TANG Hao

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是为构建合理的生态格局需要进行结

构性控制的区域。在阐述生态空间管理的识别、控制、评价的过程内涵的基础上，回顾总结了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

的实施历程及成效，剖析深圳生态空间管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基于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空间异质化和功能复合

化特征的认知，提出了从分级分类管控、完善过程管理、实现空间权益3个维度构建适应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空间精细

化管理体系。

Ecological space refers to the territory which has natural attributes to provide ecological services or ecological products as the 

main function. It is a region that needs structural contro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ecological patter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process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s identification, control and evaluation, review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Shenzhen Basic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and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facing Shenzhen's ecological space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gnition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functional combination,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a delicac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adapts to the ecological space in highly urbanized area from three aspects: constr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control, improvement of process management, and realization of space rights.

0　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核心战

略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从推动绿色发展、解决

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改革监管体制4

个方面，进一步明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

路径。如何实施有效的生态空间管理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家层面提出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

然生态监管机构，创新空间管制手段，为生态空

间管理提供科学指引。

早在2005年，深圳市划定了基本生态控制

线，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格局的角度，对全

市974 km²的土地实施严格的建设管控，对抑

制城市建设无序蔓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以深圳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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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发展由增量向存量转变等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近年来，深圳空间资源紧约束日益严

峻，建设和保护的矛盾更加尖锐，生态空间管理

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同时，随着管理实践的不

断深入，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特殊性得

到更加系统的认识，这也客观上推动深圳进一

步从规划管理、土地管理、产权管理等角度探索

完善生态空间管理。

1　生态空间管理的基本内涵

1.1   生态空间管理的内容

生态空间是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

服务或生态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

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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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荒漠、戈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1]。

管理是管理者通过计划、组织、指导、控制等职能

来协调他人活动以完成既定目标的过程[2]。

生态空间管理是综合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去协调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局部与整体在时

间、空间上的耦合关系，对生态环境资源开发、

利用、破坏和保育活动进行系统管制、引导、协

调和监理，促进生态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生态

服务功能的高效发挥，实现经济、自然和社会的

健康、持续发展。

空间管理的公共政策属性决定了生态空间

管理，既包括空间形态和空间资源等管理对象

的认知识别，也包括选择、制定、组织实施合适

的管理政策，还应当包括及时评价政策的有效

性并进行必要的控制与调整。生态空间管理关

注的不仅仅是静态的政策制定结果，而是以系

统科学为前提的空间识别、组织实施、评价优化

的阶段式动态实施过程。

1.2   生态空间管理的手段

大多数政府通过用途管制来主导和支配空

间资源的配置，用途管制已经成为政府“公权”

的体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呈现以下特点：（1）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生态空

间边界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保持空间边界的稳定

是有效实施用途管制的基础。（2）逐渐转变单向

刚性制约的用途管制路径，强调在政府用途管制

公权的支配与土地权利人权益诉求之间做出良

好的平衡，即创新弹性的用途管制机制，将政府

基于公共利益的底线与权利人利益诉求下的需

求相结合，形成实施导向的空间配置方式。

2　生态空间管理的深圳实践

2.1   实施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

新世纪的开端正是深圳全面转型发展的开

始，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余年的快速发展后，如

何有效应对土地空间有限、水资源和能源短缺、人

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带来的挑战，实

现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发展是当时城市管理者主

要思考的问题。2005年，深圳市率先划定了基本

生态控制线，开启了生态空间保护的持续探索。

（1）要素构成

基本生态控制线承载着深圳建设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生态宜居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愿

景。其面积达到974 km²，接近全市陆域面积的

50%。其范围不仅涵盖了一级水源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城市生态基底区域，还基

于“区域绿地+生态廊道”的市域绿地系统结

构，纳入了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生态廊道[3]。

需特别说明的是，部分位于关键生态基底和生

态廊道内的现状建设用地也一并划入了基本生

态控制线，这也是寄望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蓝

图式”管理，促进城市形成更为完整连续的生

态网络。

（2）管理模式

基本生态控制线构建了以单一目标用途管

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模式，规定除重大道路交

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园，以及与

环境保护相适宜的农业、教育、科研等设施外，

禁止在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内进行建设。同时，

还明确了生态优先、占补平衡的优化调整原则，

以及严格管控、逐步清退线内既有现状建设等

管理措施。

2.2   主要成效

（1）抑制了城市无序蔓延

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实施加快了城市建

设从增量发展向存量优化转变的进程。2000年

到2005年，深圳市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为10%

左右，特别是生态空间内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

更高达23%。划线后，新增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的

态势得到了遏制，2006年到2016年，全市建设

用地年均增长率从10%降到3%左右，而线内建

设用地年均增长率从23%骤降到2%左右。

（2）强化了生态资源保护

基本生态控制线保护了城市赖以生存的

生态资源，构筑了城市的蓝绿基底。调查显示，

974 km²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覆盖了全市90%左

右的林地和园地，90%以上的灌木林，98%以

上的天然林等；拥有全市98%以上的野生植物

资源和80%以上的野生动物资源，几乎全部的

珍稀濒危动植物在线内均有记录，尤其是完整

的珍稀植被群落全部位于线内。

3　生态空间管理的深圳挑战

基本生态控制线奠定了深圳市生态空间管

理的基础框架。如何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的指导下，牢牢把握深圳全域城市化、高密度

建成的城市特征，继承并发展这一基础框架，应

对更加紧迫的空间资源约束，是深圳市生态空

间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

3.1   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的特点

本质上，生态空间的基础特征是一致的，高

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之所以具有其独特性，

在于高度集聚的人口及其活动带来的空间异质

化和功能复合化影响。

（1）空间的异质化

高度城市化地区是人类对自然地形地貌最

大程度改造和利用的体现，其生态空间往往直

面城市密集开发区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

缓冲区间，直接与城市开发建设复杂相交。与远

离城市的生态空间相比，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

态空间在结构的均衡性、形态的完整性、功能的

稳定性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同一海拔高度、相

同坡度坡向的邻近的空间单元会在植被覆盖状

态、物种类型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传统

的大尺度的空间管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空间

异质化带来的要求。

（2）功能的复合化

高度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具有功能高度复

合的特点，使得生态空间所承担的功能也并非

“纯粹的生态保护”。其不仅需要发挥固有的生

态功能，还需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游憩服务，

为城市危险设施、厌恶型大型环卫设施建设等

提供安全隔离防护等，以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

量。功能复合化带来的多元目标需求，迫切要求

管理政策转向严格控制与功能引导相结合。

3.2   对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实际问题的思考

（1）管理的权威性如何维护

必须承认，受制于紧迫的形势任务以及相

对匮乏的基础信息支撑，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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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偏向于结构性表达，且在人地矛盾日益尖锐

的深圳，对占全市近一半的空间实施单一目标

的用途管制，空间管理的目标定位过于模糊，进

而导致空间范围的合理性受到质疑，造成管理

的政策、手段、体制难以匹配[4]。近年来，关于基

本生态控制线的博弈更是走入了“囚徒困境”，

环境保护者质疑设施项目准入对生态资源保护

产生了严重威胁，而城市建设者抱怨部分必需

的基础设施难以落实，影响了城市发展。质疑和

抱怨进而导致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的权威性受

到挑战，管理部门面临前所未有的管理压力。

（2）社会的公平性如何实现

据统计，全市共有12个社区全部位于线内，

33个社区80%的土地面积位于线内，2014年线

内人口仍有约59万。而受制于基本生态控制线

管理，线内社区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较高的

环保要求使得现有的以厂房出租为主的社区经

济发展受阻；严格的土地二次开发要求使得旧

房、危房改造困难；城市化历史遗留问题、违法

用地和违法建筑等利益纠葛使得政府管理力量

难以介入；城市建设与管理功能滞后使得线内

成为低端产业的转移阵地；生态补偿不到位，更

加剧了社区发展的不公平。

生态保护空间的划定和管制是基于绝对公

共利益考虑，运用“公权”进行强制性的保护和

管制，其中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损害少量的“私

权”。在强调合法产权、市场经济的今天，生态空间

的管理必须要在强化生态保护和提升生态质量

的目标下，统筹兼顾各方的利益，寻求合理界定

并实现“公权”、尊重并补偿合法“私权”的途径。

4　构建适应高度城市地区的生态空间精

       细化管理体系

4.1   以分级分类优化管理的空间框架

随着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动划定生态保护

红线，深圳市生态空间管理不仅要把握好自身

功能多元性、空间差异性、利益关系复杂性的特

点，还需要衔接和落实好国家战略布局。因此，

建立分级分类的空间框架，在纵向上衔接对应

各级政府事权，在横向上统筹、协调、指导各职

能部门，成为首要任务。

（1）分级分类管理的目标

分级分类是在差别化、精细化管理思路的

导向下，根据生态资源、社会经济现状及发展战

略等差异性特征，对生态空间内不同对象按照

不同的管理目标、级别、内容、要求、主体等实施

管理。分级分类不是放松“铁线”管理，而是在

维护城市生态总量平衡的前提下，通过清晰权

责关系，统筹协调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

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加强管理效能，实现空

间优化与科学管理，以提升生态为主的综合效

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分级分类管理的内涵

分级即管控事权分级。根据生态重要程度

和敏感程度，将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区域划分为

3个不同等级的管制区域，衔接并体现各级政府

权责。一级区对接生态保护红线，是城市生态资

源核心区域，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措施，由国家统

一管理。二级区对接城市开发边界，包括城市重

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敏感区，市政府落实管

理主体责任，并由国家进行监管。三级区为维护

城市生态系统连续性的其他区域，区级政府落

实管理主体责任，由市政府进行监管。

分类即单元功能分类。基于生态学、管理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自然环境（地形地

貌）、生态资源（物种分布）、土地管理（资源评

价）等多重要素综合划定生态单元，作为基本管

理单元。生态单元不追求整齐划一，但应当具有

清晰的形态结构和一致的功能定位。根据单元内

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所具有的生态功能类型，

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明确单元管控

要求，包括生态保护要求（指标管控）、建设活动

准入类型及其限定条件（定位、定界管控）。建设

活动准入既需要明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

城市建设活动，也应当明确以各类自然保护地及

其功能分区建设为代表的生态建设活动，以此衔

接整合各部门、各行业条块式管理需求，充分发

挥空间框架的统筹指导作用（图1）。

 

4.2   以过程完善强化管理的科学支撑

必须坚持以管理的科学性维护管理的权威

性，要从过程管理的角度出发，推动形成从“调

查监测”到“综合评价”再到“政策实现”的

全过程动态管理闭环，要更加重视生态空间的

基础调查、监测、评价工作，强化管理决策的科

学支撑，系统应对生态空间管理面临的挑战。

（1）开展生态空间调查监测

生态空间调查监测是国土调查监测的一种

形式，从土地数量调查向土地条件、土地质量和

土地生态调查发展，为生态空间管理提供全面、

详实、准确的基础数据支撑。

深圳市生态空间调查监测从支撑生态评

价、生态规划、生态资源保护审计等需求出发，

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环境状况、社会条件、经济

条件4个方面，形成了涵盖生态分类信息、珍稀

濒危动植物空间分布信息、土壤类型信息、土地

利用信息、城市建设信息在内的土地生态调查

监测成果信息集。

（2）构建生态空间综合评价体系

随着景观生态学、土地管理学、区域发展等

学科理论的发展，针对生态空间的系统性、综合

性评价愈发重视土地利用的合理性、生态功能的

发挥，以及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的衡量[5]，这为

提升空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途径。

深圳市生态空间综合评价创新引入了城

市和人的需求视角，从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样

性、生态敏感性3大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图2）。

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包括了人居环境、游憩服务、

生命支撑、城市安全保障等；生物多样性评价从

生物的生境保护、生物保护通道以及水源地保

护开展；生态敏感性评价从水土流失、生物生境

以及地质灾害的敏感性开展。综合运用地理信

息、景观分析、模型测算等技术方法，耦合深圳

市生境、水文、景观、地质、土壤、地表覆被等多

源数据，构建了适应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城市土

图1　生态空间分级分类管控传导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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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生态空间调查监测与综合评价技术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地生态综合化、定量化数学评价模型，应用于生

态单元、生态廊道、生态网络等不同尺度的生态

安全综合评价。

4.3   以权益实现创新管理的实施路径

生态空间管理绝非单纯的规划技术问题，

而是直接面对复杂利益关系，涵括土地、规划

等社会经济的综合性问题，尤其在深圳土地资

源紧约束以及复杂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的背

景下[6]，更需要从复杂的利益关系入手，综合运

用规划、土地以及财税等多种政策调节手段，

构建生态空间权益体系，建立包括权益界定、

实现、保护的实施路径，推动管理重心从空间

管制转向利益引导，创新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管理制度，促进生态保护与社会公平。

（1）清晰的权益界定是基础

有权才能有益，无权不应当有益，生态空间

权益界定应当借助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体

制，对用地进行产权细分和分离，强化使用权的

内涵，引入市场机制，实现清晰的利益预期。深

圳市生态空间范围内的土地，按照土地产权权

益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生态

保护区域（非建设区）；二是基于非公共利益的

原集体建设用地；三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城市建

设用地，例如交通用地、教育科研用地。通过细

分界定不同产权用地的权益状态，区分其价值

受损的程度，并采用不同的生态补偿和权益实

现方式，如货币补偿、产权置换、限制性发展等。

（2）合理的价值核算是核心

首先，通过自然资源调查明确生态空间内

各类资源空间边界、土地权属及附着物等情况，

为价值核算提供基础支撑。其次，对自然生态空

间予以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

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权

利主体及其权责利边界。最后，建立不同类型自

然资源资产的核算内容、核算标准等，形成自然

资源资产一张表。

深圳自然资源资产的类型大致可分为森

林、城市绿地、湿地、沙滩、近岸海域、水资源、大

气、珍稀濒危物种8大类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

算的基本思路为“实物资产价值+生态服务价

值或损失价值”，如城市绿地的实物资产价值包

括：林木产出、草皮产出；生态服务价值包括：涵

养水源、固土保肥、固碳释氧、区域气候调节、净

化大气、休闲游憩、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通过建

立生态空间价值核算体系，显化生态空间价值，

并综合核算碳汇量交易价值、生态空间直接经

济价值以及因管制未实现的经济价值等因素，

综合计算生态空间补偿价值。

（3）多元的实现路径是出路

其一，逐步完善区域性生态经济补偿制度。

资金来源上，创建社会生态公益基金，建立生态

空间有偿使用制度，多渠道扩充生态经济补偿

资金渠道；机制运行上，明确“市—区—社区”

各级政府部门补偿机制，提高补偿效率，降低谈

判成本。其二，建立空间权益转移制度。一方面，

以权益证书为媒介，搭建公开平台，建立“空间

权益—建设发展权益”转移交易机制，使生态

空间与管制线外城市更新项目、土地出让项目

等二次开发形成联动机制，充分激励市场参与

生态空间价值补偿与权益实现。另一方面，建立

线内建设用地清退与各区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增

减挂钩机制，联动“生态空间规模—建设用地

指标”，强化政府绩效考评机制。

5　结语

深圳在生态空间管理方面的探索，包括划

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推动分级分类、完善过程管

理、构建权益体系等，都是基于深圳高密度超大

城市的地域特点，具有创新意义和参考价值。从

生态空间本身的质量和效益对比，深圳或许难

比其他生态用地体量大的城市，但是在寸土寸

金的深圳，如何既管得住也用得好城市的“半

壁江山”，是对管理者的决心和智慧的极大考

验。生态空间权益体系构建是未来重要的解题

路径，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待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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